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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學生校外實習申訴溝通管道之暢通，保障學生實

習權益，特訂定「中華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申訴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期間，學生若與實習機構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等爭議，應向學校實習輔

導教師即時反映，由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本人，共同商議爭議

改善方案。如對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或未獲改善，實習學生認為實習權益受損者，得

依本辦法提出申訴。 

第三條 申訴學生(以下簡稱申訴人)應於對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或未獲改善等協商不成立後

14 日內填妥「實習申訴申請表」(以下簡稱申訴申請表)，向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提出申訴申請，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接獲申訴人之申訴申請表後，再轉送學生所屬

系（院、所、學位學程）實習委員會處理。 

第四條 系（院、所、學位學程）實習委員會收到申訴申請表後，應於 10日內召開會議處

理。系 (院、所、學位學程)實習委員會應請申訴人、實習機構代表及其他相關人

士與會。若涉及勞資權益爭議者，應另邀請相關法律專家出席。 

第五條 系(院、所、學位學程)實習委員會須於收到申訴申請表之次日起 30日內完成申訴

案件評議結果；惟必要時得予以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延長期間

不得逾 2個月。受理之實習委員會應將會議決議或結果作成評議書以書面回覆申訴

人，副知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並通知爭議事件學生及實習機構依據評議結果進行

調整或改善。申訴人所提出之申訴，對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若有任一方不依評議

結果辦理，各系(院、所、學位學程)應啟動實習轉換機制或終止實習，並視需要由

學校提供學生法律諮詢，以協助學生向地方政府勞動主管機關申請調解、申訴或依

法採取相關法律救濟。 

第六條 實習申訴會議之與會者針對申訴案件之評議、表決及參加委員個別意見，應予保

密；涉及申訴學生隱私之申訴案件，申訴學生個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第七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及相關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相關文件 

無 

使用表單 

1.學生校外實習申訴處理流程圖 

2.學生校外實習申訴申請表 



中華大學申訴處理流程圖 

 

 



  

    BA5-4-063-A 

中華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申訴申請表 

申訴人 

系級：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實習機構 

機構名稱： 

實習地點： 

單位主管/職稱：  

聯絡電話： 

實習類型 □全學年實習□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單一學期實習□學期期間實習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訴前三方協調

過程摘要 

(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合作

機構、實習生本人) 

 

實習輔導教師簽章：＿＿＿＿＿＿＿＿＿＿ 

申訴事由  

希望協助之事項  

申請人簽名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一、學生校外實習發生爭議時，須先向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即時反映，由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實

習機構與實習生本人三方協調，尋求對學生校外實習學習最有利之方案。 

二、若經前述三方協調過程仍無法獲得共識時，為保障學生實習權益，學生可填妥本申訴申請

書向本校校外實習業管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起申訴，業管單位接獲學生之申訴書，

再轉送學生所屬系（院、所、學位學程）之校外實習委員會處理。 

三、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校外實習申訴案件，應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提出申訴，並由

其負責審議。 

四、相關文件及證據資料請裝訂於本申訴書附件後併同提出。  


